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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合同，是指为建造一项或数项在设计、技术、功

能、最终用途等方面密切相关的资产而订立的合同。其中,
所建造的资产主要包括房屋、道路、桥梁、水坝等建筑物，

以及船舶、飞机、大型机械设备等，通常产品具有体积大、

生产周期长、价值高等特点，因此，与建造合同相关的收

入、费用的确认和计量有其特殊性。《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2006）》（以下简称“建造合同准则”）规
范了特定企业（即建造承包商）建造合同的确认、计量和

相关信息的披露。

从建造合同定义来看，生产飞机、船舶、大型机械设

备的企业均为增值税项目，会计分录往往需要确认增值

税销项税额，而在《企业会计准则讲解》中均以营业税项

目为例，未涉及增值税建造合同的讲解，使得按照建造合

同核算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实务操作中难有例可循，

造成会计核算困难。

针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所涉及的建造合同，由于项

目经常涉及设计、设备采购、土建安装等业务，这些业务

所涉及的税种分别为营业税和增值税，形成混合销售业

务，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出于纳税筹

划的考虑，在签订合同时，一般将其分解为设计、设备供

申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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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2006）》规定了符合建造合同定义的项目应当按照建造合同进行

会计核算，但是在《企业会计准则讲解》中均以营业税项目为例，未涉及增值税建造合同的讲解，使得按照建造合同

核算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实务操作中难有例可循。本文拟针对增值税纳税人在建造合同项目中会计核算、税务处

理及当前建造合同准则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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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产。

3. 企业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将暂时闲置的资金
用于购买理财产品，应该作为投资处理。理财产品，是由

商业银行和正规金融机构自行设计并发行，将募集到的

资金根据产品合同约定投入相关金融市场及购买相关金

融产品，获取投资收益后，根据合同约定分配给投资人的

一类理财产品。企业购买理财产品的目的在于追求资金

使用效益最大化。理财产品分为固定收益理财产品、保本

浮动收益理财产品、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三类。笔者

认为：无论企业购入何种类型的理财产品，均应当按照金

融工具准则核算。应做会计处理如下：

（1）划出资金时：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贷：银行存款——活期存款——××户
（2）购入理财产品时：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贷：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3）收到利息时：
借：银行存款——活期存款——××户
贷：投资收益——理财收入

其实，第三种情况已经超出本文要探讨的问题，应该

归入理财产品核算的范畴了。

4. 至于部分企业将银行定期存款列入其他资产进行
核算，笔者认为，不符合现行《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

准则》及企业会计核算办法，属于会计核算的错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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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等几个合同，如果设备生产安装企业具备安装资质，土

建安装价款也应进行单列，这样可以使混合销售业务变

为兼营业务，并且分别进行核算，分别征收增值税和营业

税。

一、建造合同项目的会计处理

1. 完工进度的确认。完工进度是指合同累计完工进
度，在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地估计的情况下，企业确

定合同完工进度可以选用以下三种方法：①累计实际发
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②已经完成的
合同工作量占合同预计总工作量的比例；③实际测定的
完工进度。

在采用方法①的情况下，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
不包括施工中尚未安装或使用的材料成本等与合同未来

活动相关的合同成本，以及在分包工程的工作量完成之

前预付给分包单位的款项。但是,根据分包工程进度支付
的分包工程进度款,应构成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方
法①因为出发点在于实际发生的成本，所以操作简便而
在实务中最为常用。

2. 会计科目的设置和使用。由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实施的建造合同中涉及增值税，而在现行建造合同准则

及其讲解中，均以非增值税项目为例，并未明确涉及增值

税项目会计科目的设置及使用问题，从而造成了实务中

会计人员的迷惑。在会计科目使用说明中，“工程结算”核

算企业根据建造合同约定向业主办理结算的累计金额，

“工程施工”核算企业（建造承包商）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

和合同毛利。在涉及营业税的建造合同中，“工程结算”和

“工程施工”能正常满足核算，最终无差异实现对冲；但在

涉及增值税的建造合同中，因为“工程施工——合同成

本”为不含税，并最终等于“主营业务成本”，而“工程结

算”核算的是结算金额，其中包含增值税销项税额，则会

导致项目完工时“工程施工”和“工程结算”科目不能完全

对冲。因此，针对增值税建造合同项目，在实务会计核算

中，笔者拟提出以下两种办法供讨论（以下会计分录未考

虑合同预计亏损情况）：

（1）增设“工程施工——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增设
该会计科目后，在会计核算中，相关会计处理如下：

登记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

借：工程施工——合同成本

贷：原材料——应付职工薪酬——机械作业等

发生纳税义务或开具增值税发票时：

借：工程施工——增值税销项税额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登记已结算的合同价款：

借：应收账款

贷：工程结算

确认计量当年的合同收入和费用，并登记入账：

借：主营业务成本

工程施工——合同毛利

贷：主营业务收入

项目完工，将“工程施工”科目的余额与“工程结算”

科目的余额相对冲：

借：工程结算

贷：工程施工——合同成本

——合同毛利

——增值税销项税额

（2）“工程结算”科目按不含增值税金额核算，即该科
目和“工程施工”科目均为不含增值税，则无须增设“工程

施工——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在会计核算中，相关会

计处理如下：

登记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

借：工程施工——合同成本

贷：原材料——应付职工薪酬——机械作业等

发生纳税义务或开具增值税发票时：

借：应收账款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登记已结算的合同价款（不含增值税金额）：

借：应收账款

贷：工程结算

确认计量当年的合同收入和费用，并登记入账：

借：主营业务成本

工程施工——合同毛利

贷：主营业务收入

项目完工，将“工程施工”科目的余额与“工程结算”

科目的余额相对冲：

借：工程结算

贷：工程施工——合同成本

——合同毛利

通过以上两种方法，在会计核算实务中，均可实现项

目完工时“工程施工”和“工程结算”科目的完全对冲，具

体采用哪种方法，可按企业自身实际情况而定。

二、建设合同项目的税务处理

1. 增值税。根据建造合同准则的定义，其中生产飞
机、船舶、大型机械设备的企业需缴纳增值税，而建造的

房屋、道路、桥梁、水坝等工程，属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

应当按照“建筑业”税目缴纳营业税。考虑纳税筹划，建造

合同中设计、土建安装部分单列，单独签订合同，按照营

业税范畴缴纳营业税，此处不做探讨，本文就建造合同增

值税部分提出以下见解。

建造合同准则确认的收入与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

确认的收入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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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间上的差异。建造合同准则确认收入的时间有

三种：即资产负债表日、合同完工时、能得到补偿的收入

发生当期。而在增值税处理上，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的规定，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为货物发

出的当天，但生产销售生产工期超过 12个月的大型机械
设备、船舶、飞机等货物，为收到预收款或者书面合同约

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而按照建造合同准则的定义，参照

相关货物的实际情况，大部分建造合同生产销售生产工

期均超过 12个月，也就是说，根据税法规定，大部分建造
合同计算销项税额时间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

售款项凭证的当天。可以看出，会计核算中按完工进度确

认的会计收入并不能成为增值税的计税依据。

（2）金额上的差异。建造合同准则确认的收入是指按
完工进度确认并预计可以收回的收入，并不一定都取得

了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的凭证。《增值税暂行

条例》规定，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应确认的收入

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证的收入。显

然，无论从应纳税收入的时间还是金额来看，建造合同准

则和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都是不同的，因此，企业在计

算建造合同应交增值税时，不应以企业按建造合同准则

确认的收入为准或参考。

2. 企业所得税。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
十三条第二项规定：“企业受托加工制造大型机械设备、

船舶、飞机，以及从事建筑、安装、装配工程业务或者提供

其他劳务等，持续时间超过12个月的，按照纳税年度内完
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的实现。”按照税法规

定，如果一项建造合同的开始至完工持续时间不超过 12
个月，则不强求纳税人必须按照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

作量确定应税收入。而对于大部分建造合同而言，因其规

模大、价值高、周期长，往往跨越一个或几个会计期间，因

此，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的收入确认方法，

在会计核算中，如果使用的确定完工进度的三种方法较

为合理，则可将其作为计税的基础，税务部门一般予以认

同。也就是说，按照合理的完工进度确认的建造合同收入

所涉及的企业所得税与税法规定基本上不存在差异，实

务中可按会计核算的收入为准。

三、建造合同准则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针对“工程施工”、“工程结算”这两个科目的期末余

额，建造合同准则规定，填报财务报表时，“工程施工”科

目余额减“工程结算”科目余额的差额，在“存货”项目下

填列，反映在建工程项目已完工部分但尚未办理结算的

价款；“工程结算”科目余额减“工程施工”科目余额后的

差额，在“预收账款”项目下填列，反映在建工程项目未完

工部分已办理了结算的价款。

企业如果按照这种方法分类，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财

务报表的可理解性，会对财务报告使用者的理解和使用

产生误导。因为“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

出售的产成品、在产品等，通常该存货并未实现收入。而

根据建造合同准则核算特点，“工程施工——成本”科目

发生额均已计入当期主营业务成本，相对应的合同收入

均已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所以按照准则规定重分类至

“存货”项目下的该部分金额，实际上已实现了收入，后期

不会再实现收入，如果再列示在“存货”项目下，会影响财

务报表使用者的理解，损害会计信息质量，建议该部分差

额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项目下。

另外，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预收账款”是指

买卖双方按照合同规定或交易双方之约定，由供货方向

购买单位或接受劳务的单位在未发出商品或提供劳务时

预收的款项，一般按预收金额入账，因此，该项目金额通

常反映企业已收款但尚未结转收入的到款。而根据建造

合同准则的规定，“工程结算”科目反映施工企业按照承

包合同和已完工程量向建设单位办理工程价清算的款

项，尚未真正收到企业款项，未产生现金流入，而如果将

该金额计入“预收账款”，也会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的理

解，建议该部分差额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负债”项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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